二、县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编制规程

１、总则

1.1　为规范县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以下简称“县级规划”）编制工作，提高规划的科学性，根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编制审批规定》，编制本规程。

1.2  本规程适用于全国县级行政单位（县、市、旗，下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编制。城乡结合部市辖区土地利用参照本规程编制。

1.3编制县级规划应贯彻“十分珍惜和合理利用每寸土地，切实保护耕地”的基本国策，贯彻耕地总量动态平衡的要求，并遵循下列原则：

1.3.1 以供给制约和引导需求，统筹安排各业用地。

1.3.2 综合考虑土地利用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

1.3.3 因地制宜，切实可行。

1.3.4 政府决策与公众参与相结合。

1.4县级规划主要内容

1.4.1 确定全县土地利用规划目标和任务。

1.4.2 合理调整土地利用结构和布局，制定全县各类用地指标，确定土地整理、复垦、开发、保护分阶段任务。

1.4.3 划定土地利用区，并确定各区土地利用管制规划。

1.4.4安排能源、交通、水利等重点建设项目的用地。

1.4.5 将全县土地利用指标分解落实到各乡、镇。

1.4.6 拟定实施规划的措施。

1.5  县级规划期限应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长期规划期限适应，一般为10～15年。同时应当展望长远的土地利用，展望期限为20～30年。在规划期限内，应当作出近期土地利用安排，期限一般为5年。

1.6 规划用地分类应以全国土地利用现状调查的分类（见附件一）为基础，根据需要可以对部分二级地类进行归并。规划基期各类用地面积应采用土地利用变更调查的实有面积。

1.7编制县级规划应对县域土地利用的现状、潜力和需求情况进行深入调查研究，取得可靠的基础资料。

1.8编制县级规划应采用定性、定量、定位、定序相结合的方法，进行多方案比较，并广泛征求有关部门和公众意见。

1.9县级规划应依据上一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要求，结合实际制定。

1.10编制县级规划，除执行本规划外，尚应符合国家先行其他有关标准和规范的要求。

1.11省、自治区、直辖市土地管理部门可根据需要制定对本规程的补充并报国家土地管理局备案。补充规定不得与本规程相抵触。

２、准备工作

2.1  组织准备

2.1.1 县级人民政府组建县级规划领导小组，其主要职责是：研究确定工作计划；协调各部门的关系；研究解决各部门的关系；研究解决规划工作的重大问题；审查规划方案。

2.1.2 规划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负责规划的具体编制工作。各有关部门和各乡（镇）指定联络员，负责向办公室提供有关资料，反映用地需求和意见，参与规划方案的研究和协调。

2.1.3制定工作计划，包括规划指导思想、工作步骤与方法、工作人员组成与分工、工作经费等。

2.2  制定技术方案，包括规划依据、规划指导思想、工作内容、工作步骤与方法、技术路线，成果要求等。

2.3  收集资料

2.3.1 县域基础资料

（１）自然条件：包括气候、地貌、土壤、水文、自然灾害等；

（２）资源状况：包括矿产资源、生物资源、景观资源等；

（３）人口资源：包括历年总人口、人口自然增长、人口机械增长、非农业人口、流动人口、暂住人口等；

（４）经济发展资料：包括历年国内生产总值、固定资产投资、产业结构等；

（５）城乡建设及基础设施状况；

（６）主要产业发展状况；

（７）农业普查资料；

（８）生态环境状况；

（９）县域历史资料。

2.3.2 土地资源与土地利用资料

(1)土地利用现状调查资料，包括数据、图件和报告；

(2)土地利用变更调查资料，包括数据、图件和报告；

(3)历年土地统计资料；

(4)历次非农业建设用地清查资料；

(5)待开发土地资源调查及其他专项用地调查资料；

(6)土地评价、土壤分级资料。

2.3.3有关土地利用的规划资料

(1)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

(2)上一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资料；

(3)上一次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资料；

(4)土地利用专项规划资料；

(5)国土规划、县域规划、城镇规划、开发区规划、农业区划、农业综合开发规划及林业、交通、水利等各专业部门涉及土地利用的规划资料。

3、土地利用现状分析

3.1 影响土地利用的自然与社会经济条件分析：对气候、地貌、土壤、水文、植被、矿藏、景观、灾害等自然条件、自然资源，和人口、城镇化发展水平、产业结构、主要农产品产量与商品化程度、基础设施建设等社会经济条件进行分析、比较，明确本县土地利用的有利条件与不利因素。

3.2 土地资源数量、质量及动态变化分析：根据土地祥查、变更调查、土壤监测的人口、土地、农业、城乡建设统计年限，分析、比较全县各类土地的面积、人均占有量和质量，以及土地利用近10年的变化情况，研究引起土地利用变化的原因，评价土地利用变化对经济、社会、环境的影响。

3.3土地利用结构与布局分析：结合土地资源条件，分析各类土地比例关系及各类土地在全县范围内的分布是否合理，总结土地利用的特点和规律。

3.4 土地利用程度与效益分析：计算土地开发利用率、各类用地实际利用率、集约利用水平和土地产出率、生产率相比较，评价土地利用程度与效益的高低。常用指标计算方法如下：

土地开发利用率＝（土地总面积－未利用土地面积）／土地总面积×100%

土地复垦率＝废弃土地复垦利用面积／废弃土地总面积×100%

某类土地实际利用率＝该类土地实际利用面积／该类土地面积×100%

或：

某类土地实际利用率＝（该类土地面积－该类土地撂荒（闲置）面积）×100%

土地垦殖率＝耕地面积／土地总面积×100%

 　　耕地复种指数＝全年农作物播种面积／耕地面积×100％

建筑密度＝建筑物基底面积／用地总面积×100%

建筑容积率＝建筑总面积／用地总面积×100%

人均用地面积＝用地总面积／人口总数×100%

单位土地资金集约度＝投资总额／用地面积

单位土地产量＝总产量／用地面积

单位土地产值＝总产值／用地面积

3.5归纳土地利用现状分析中反映出土地利用特点和各种土地利用问题，分析规划期间可能出现的各种影响因素，分清轻重缓急，提出规划要重点解决的土地利用问题。

４、规划目标的确定

4.1确定规划目标的依据

4.1.1上一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要求，或上级下达本县的土地利用控制指标。

4.1.2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计划和十年规划。

4.1.3土地利用现状、利用潜力和各部门对土地的需求。

4.1.4   需要解决的土地利用问题。

4.2  规划目标：为保障经济社会持续、协调、健康发展，规划期土地利用所要达到的目标，主要包括：耕地保护；统筹安排各业用地；推进土地整理和复垦，适度开发宜农土地；提高土地利用率和产出率；改善土地生态环境。

4.3 近期规划任务：为实现规划目标，近期土地利用所要达到的各项指标和要求。

5、土地供需预测

5.1土地供需预测的步骤与方法

5.1.1提出对人口和各部门用地的要求；

5.1.2 分析土地利用潜力，测算各类土地供给量；

5.1.3 各部门根据预测要求，测算规划期间的人口和用地数量、类型，提出用地布局要求；

5.1.4 对部门用地预测结果进行初步审核，凡不符合预测基本要求的，由有关部门修改或重新进行预测。

5.1.5汇总各类土地的供给量与需求量。

5.2 土地供给量测算

5.2.1 土地整理、复垦、开发的远景潜力分析

(1)在分析各类农用地实际利用水平、集约；利用程度的基础上，测算农用地整理和集约利用增加农用地有效利用面积、提高土地单产的能力。

(2)在分析各类建设用地实际利用水平、集约利用程度的基础上，测算各类建设用地调整改造的能力。

(3)调查各类废弃地的面积、分布，评价废弃地适宜复垦利用方向合数量。

5.2.2 土地整理、复垦与开发规模预测；根据国家合地方政府有关政策要求合投资能力，通过投入产出合费用效益分析，预测规划期间土地整理、复垦、开发为各类用地的数量合预期效益。

5.3 人口预测

5.3.1 预测采用的总人口基数与政府正式公布的人口数一致。

5.3.2 规划期总人口的预测分为人口自然增长和人口机械增长预测。

5.3.3人口机械增长预测宜由计划生育部门为主进行。人口自然增长率应根据计划生育政策，分析多年来的自然增长情况予以确定。

5.3.4 人口机械增长预测应根据公安部门统计的多年人口实际净迁入（出）数量，并分析影响人口机械增长的因素予以确定。

5.3.5 城镇人口和村镇人口按5.5.1的规定预测。

5.4农业用地需求预测

5.4.1耕地需求量一般由农业部门为主预测。

(!)规划期耕地需求量应在保证各类农产品需求量，合理预测作物播面单产和耕地复种指数的基础上确定。各类农产品需求量包括当地基本需求量、国家订购和调出（入）量，其中：当地基本需求量根据5.3条预测的人口总规模和计划要求达到的饿人均农产品占有标准确定；保证国家订购任务，并努力减少调入量，增加调出量。作物播面单产和耕地复种指数根据多年实际变动和规划变动和规划期内物质投入和技术进步情况预测。

(2)耕地需求量如采用统计数预测，应将期结果按祥查数修正。

(3)人口高峰年不在规划期内的，尚应根据人口高峰年各类农产品需求量和作物单产、复种指数变化趋势，预测人口高峰年耕地需求量。

5.4.2 园地、林地、牧草地、水产养殖地需求量宜分别由农业、林业、畜牧、水产或当地主管部门为主预测。

(1)预测采用的用地基数应为土地利用现状调查基数尚进行的变更调查数。

(2)园、林、牧、渔各业生产用地需求取决于产品自给性需求量、商品量、生产周期和单位土地产量。产品自给性需求量取决于产品自给性需求量、商品量、生产周期和单位土地产量。产品自给性需求量应根据5.3条预测繁荣人口规模和计划达到的人均自给产品占有量确定；调出、调入的商品量应分析县内外市场需求情况确定；生产周期和单位土地产量宜参照当地平均先进水平，根据农业投入、科技和管理水平的发展确定。

(3)生态保护及其他公益性用地需求量应根据特定的目的和保护需要确定；需占用耕地的，仅限于已由上级政府批准实施的生态建设和环境治理项目。

(4)各类用地面积的扩大，应根据土地的适宜性落实用地位置和范围。

5.5.1 城镇（城市或建制镇）建设用地需求量宜由建设主管部门为主预测。

(1)城镇建设用地预测应按现有规划发展的城镇逐一　进行预测后汇总。

(2)规划期城镇建设用地和村镇建设用地的规模由人口与人均建设用地指标决定。

(3)城镇人口应为城镇范围内常住人口的总和，不包括流动人口；村镇人口应为总人口减去城镇人口。

(4)规划期城镇人口规模预测分为城镇人口自然增长和城镇人口机械增长两部分进行预测。城镇人口自然增长，应根据计划生育指标预测。城镇人口机械增长，对一般地区，宜按平均增长法计算，平均值应根据公安部门统计的近几年人口净调入（出）值确定，对特殊地区，可根据具体情况采用带眷系数法、环境容量法等计算。规划期村镇人口规模应按5.3条规定预测的总人口规模减去规划期城镇人口规模。

(5)城镇和村镇人均建设用地指标须严格执行国家标准，应同时符合指标级别和允许调整幅度双因子的限制要求。人均耕地面积小于１亩的地区，在现状人均建设用地水平允许采用的规划指标级别中，只能采用最低一级。

(6)城镇暂住人口数量较大的，在确定城镇人均建设用地指标和建设用地规模时可适当考虑暂住人口因素。

5.5.2 独立工矿、交通、水利等建设用地需求量预测

独立工矿用地需求量分别由煤炭、冶金、石油、建材、电力等需要用地的行业的主管不满为主预测；交通、水利用地需求量分别由交通、铁路、水利等部门为主预测。

(1)独立工矿、交通、水利等用地应按照已列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的建设项目预测，未列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的建设项目一般不包含其中。

(2)建设项目的用地标准应采用已批准的行业用地定额标准，或平均先进的土地产出率指标。

(3)应区分居民点内的建设项目和居民点外的建设项目，用地需求量中应不包括居民点内的建设项目。

(4)建设用地发展规模确定以后，应根据建设项目具体场址条件，确定占用耕地和非耕地的比例。

5.5.3 居民点以外的国防、名胜、墓地、盐田等建设用地，由有关主管部门根据已批准的规划及用地范围预测。

6、土地利用结构和布局调整

6.1 土地利用调整次序

6.1.1 优先安排农业用地

6.1.2农业用地内部优先安排耕地

6.1.3非农业用地内部优先安排交通、水利、能源、原材料工业等重点建设项目用地，其他建设用地按照产业政策安排。

6.1.4 各类用地的扩大以内涵挖潜为主，集约利用，提高土地产出率。

6.1.5 林牧渔业用地确需扩大的，应充分利用荒山、荒坡、荒水、荒滩地；除改善生态环境的必要用地外，其他均不得占用耕地。

6.1.6 建设用地确需扩大啊的，应尽量占用劣地，特别应控制占用耕地及林地。

6.2 土地利用结构与布局调整的步骤与方法

6.2.1 审核各类用地数量与布局。对土地供需预测结果应从数量和布局上进行审核，对其中存在的问题经协调解决以后予以核定。

6.2.2 用地数量综合平衡。经核定的各类用地供给量与需求量作为用地数量综合平衡的依据，如各业用地供求数量上出现矛盾，则应以土地有效供给量为基础，根据规划原则（1.3条）和土地利用调整次序（6.1条）进行综合平衡。

6.2.3 用地布局综合平衡。在用地数量平衡的基础上，再审核各部门要求的用地位置、范围是否存在矛盾；如存在矛盾，也根据规划原则和土地利用调整次序协调解决。

6.2.4 部门用地需求预测再用地结构与布局平衡中未能落实的，应会同有关部门研究提出新的用地调整方案，再次参与结构与布局调整的平衡。

6.2.5 经多次协调难以达成一致的，由规划办公室提出处理意见，交规划领导小组讨论决定。

6.2.6 拟定全县土地利用结构调整和重点建设项目用地布局方案，划定土地利用区（７章），确定土地整理、复垦、开发任务，并将全县各类用地指标分解至各乡（镇）。

6.3 拟定全县土地利用结构调整方案

6.3.1 在对规划期间全县土地利用结构和布局进行综合平衡和充分协调的基础上，拟定各类用地调整指标，编制全县土地利用结构调整规划表（表一），表中列出规划期和近期全部一级地类和主要控制的二级地类的面积和比重。

6.3.2 根据各类用地调整指标和土地整理、复垦、开发方案（6.5条），编制全县耕地规划平衡表（表二），表中列出规划期间和规划近期、远期补充耕地、减少耕地和净增（减）耕地的面积。

6.4 拟定重点建设项目用地布局方案

6.4.1 本条“重点建设项目”是指对国民经济发展起重要作用作用的独立建设项目，包括交通、水利、能源、原材料工业等骨干性工程。

6.4.2 根据各重点项目在规划期内的用地需求预测，在土地利用结构与布局综合平衡的基础上，编制重点建设项目用地指标表（表三），表中列出各规划建设项目的用地规模、位置、占用耕地面积，以及建设性质、年限、内容等。

6.4.3 重点建设项目占地面积大，能按比例尺上图的，应按７章的规定单独划分土地利用区；面积较小，不能按比例尺上图的，在规划图上用符号表示其位置，面积计入所在土地利用区。

6.5拟定土地整理、土地复垦和土地开发方案

6.5.1 本条“土地整理”是指针对村庄、农田和其他零星土地采取综合治理和调整措施，以增加耕地及其他农业用地的有效利用面积，提高土地生产率，改善生态环境的活动。“土地复垦”是指对因各种自然和人为因素造成破坏的土地采取治理措施，使其恢复到可供利用状态的活动。“土地开发”是指对未利用的后备土地资源采取工程和生物措施，使其投入经营与利用的活动。

6.5.2 土地整理、土地复垦和土地开发方案，应在土地整理、复垦、开发的远景潜力分析和投资可行性分析、效益分析等基础上，结合土地利用结构与总体布局调整要求拟定，内容包括：土地整理、复垦、开发的区域范围、利用方向与规模；重点项目与要求；分期实施方案；资金方案；效益分析；管理措施等。

6.6 拟定乡（镇）土地利用控制指标：分析乡（镇）的自然和社会经济条件、土地资源利用现状和利用潜力、经济发展方向，按照全县土地利用结构与总体布局调整要求，在县、乡两级协调的基础上，分解、拟定各乡镇土地利用控制指标（表七）。

7、土地利用分区

7.1 土地利用分区是指按照土地基本用途不同划定土地利用区。土地利用分区应以土地适宜性为基础，根据规划原则、土地利用调整次序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划定。

7.2 分区的步骤与方法

7.2.1 拟定土地利用分区方案，收集、整理分区所需图件和其他资料。

7.2.2 以土地利用现状图为规划底图，根据土地利用结构和布局调整结构，在规划底图上分区划线；分区须符合7.3条的规定；分区划线应尽可能利用明显的线状地物或河川、山脊等自然地物界限。

7.2.3 统计分区总，面积：分区总面积应与土地利用结构调整指标相协调，否则，应调整土地利用分区或用地指标，直至协调。

7.2.4 整理分区结果，规定各区土地利用管制规则。

7.3 各地应结合实际，因地制宜确定土地利用分区类型。一般可设立以下九种土地利用区。

7.3.1 农业用地区：是指为发展农业生产需要划定的土地区域。

(1)除城镇、村镇、独立工矿区近期建设规划范围内的耕地和已列入生态建设规划实施项目的退耕土地以外，其余耕地原则上均应列入农业用地区。

(2)沟渠、道路等为农业生产服务的设施用地和农田之间其他类型的零星土地一并划入农业用地区。

(3)农业用地区根据需要可进一步分为基本农田和一般农田。

下列土地原则上不划为基本农田。

——已批准的城镇总体规划的近期建设规划划定范围以外的农田。

——村镇建设用地周围的农田。

——铁路、公路等交通沿线的农田。

——生产条件较好、集中连片、产量较高的农田。

——国家规定需要保护的其他农田。

下列土地可以划为一般农田：

——规划确定为农业使用的宜农后备土地资源。

——坡度大于25°、未列入生态建设规划实施项目的耕地。

——江河泄洪区内的耕地。

7.2.3园地区：是指发展果、桑、茶、橡胶及其他多年生作物需要划定的土地区域。下列土地应列入园地区：

(1)集中连片的果园、桑园、茶园、橡胶园等种植园用地，其中已列入其他用地区的园地除外。

(2)规划确定为种植园的宜园后备土地资源。

(3)划定为园地区的土地面积应不小于25公顷．

(4)上述土地范围内其他类型的零星土地．

7.3.3 林业用地区：是指发展林业河改善生态环境需要划定的土地区域．下列土地应划入林业用地区；

(1)现有的有林地、灌木林、疏林地、未成林造林地、迹地河苗圃，其中已划入其他用地区的林地除外。

(2)已列入生态建设规划的造林地。

(3)规划确定未林业使用的宜林后备土地资源。

(4)划定为林业用地区的土地面积应小于25公顷。

(5)上述土地范围内其他类型的零星土地。

7.3.4  牧业用地区：是指发展牧业需要划定的土地区域．下列土地应划入牧业用地区：

(1)现有的人工、改良河天然草地，其中已划入其他用地区的除外。

(2)规划确定为畜牧也使用的宜牧后备土地资源。

(3)划定为牧业用地区的土地面积应不小于25公顷。

(4)上述土地范围内其他类型的零星土地。

7.3.5 城镇建设用地区：是指城镇建设需要划定的土地区域。下列土地宜划入城镇建设用地区：

(1)设市城市和建制镇的建成区。

(2)已批准的饿城镇总体规划的近期建设用地区域。

7.3.6 村镇建设用地区：是指村镇建设需要划定的土地区域。

(1)聚居人口平原地区200～300人、山区100～500人的，原则上按居民点现行建设用地范围划定为村镇建设用地区。

(2)聚居人口平原地区大于1000人、山区大于500 人的，按已批准的村镇规划的近期建设用地范围划定；未制定村镇规划的，如村镇内现有空地不能满足未来五年人口增长需要的，可按其不足部分增划建设用地，人均村镇建设用地指标应符合《村镇规划标准》。

7.3.7 独立工矿用地区：是指独立于城镇、村镇建设用地区之外的工矿建设需要划定的土地区域。下列土地宜划入独立工矿用地区：

(1)规划期间不改变用途的独立工矿用地。

(2)已列入基本建设投资计划的规划工矿建设用地。

(3)经国务院与省级人民政府批准设立的独立于城镇之外的工业开发区、经济开发区等，按开发区总体规划确定的近期建设用地范围划定。

(4)占用耕地建砖瓦窑的，要限期调整、复恳，不得划入独立工矿用地区。

(5)独立工矿用地一股脑满足建筑、交通、水源、排水、能源、环保等建设条件。

7.3.8 自然和人工景观保护区；是指未保护特殊的自然、人文景观划定的土地区域。森林公园、风景名胜及其他具有特殊自然、人文景观价值的土地，已批准为保护区或旅游区、并有明显界限的，划入景观保护区；已经批准但无明显界限的，会同主管部门按照有关用地要求划定。自然和人文景观保护区与其他土地用地区重叠的，可划定为复区。

7.3.9 其他用地区：根据实际利用需要划定的其他用地区域。

　  7.4 各地应依据本条规定，并结合实际具体制定分区土地利用管制规则。

7.4.1 农业用地区

(1)农业用地区内的土地主要用于农业生产及直接为农业生产服务使用．

(2)鼓励农业用地区内的其他用地转为农业生产及直接为农业生产服务的用地；按规划可保留现状用途的，不得擅自扩大用地面积。

(3)控制农业用地区内的农业转变用途。国家能源、交通、水利、国防等重点建设项目，无法避开农业用地区内基本农田的，应经法定程序修改规划，并按《基本农田保护条例》的规定严格审批用地。

(4)禁止占用农业用地区内的基本农田进行城镇、村镇、开发区和工业小区建设；禁止占用农业用地区内的基本农田建窑、建房、建坟或擅自挖沙、采石、取土、堆放固体废弃物。

　 7.4.2 园地区

(1)园地区内的土地主要用于种植园业及其服务设施使用，不得擅自转变用途。

(2)鼓励园地区内影响种植园业生产的其他用地，调整到适宜的用地区。

(3)控制园地区内耕地改变用途．确需改变的，必须按照有关规定严格审批。

(4)严禁各类建设占用名、特、优、新种植园用地。　　

7.4.3 林业用地区

（１）林业用地区内的土地主要供林业生产和生态环境保护及其服务设施使用，不得擅自转变用途。　　　　　　　　　　　　　　　　　　　　　　　　　　　　　　　　　　　　　　　　　　　　　　　　　　　　　　　　　　　　　　　　　　　　　　　　　　　　　　　　　　　　　　　　　　　　　　　　　　　　　　　　　　　　　　　　　　　　　　　　　　　　　　　　　　　　　　　　　　　　　　　　　　　　　　　　　　　　　　　　　　　　　　　　　　　　　　　　　　　　　　　　　　　　　　　　　　　　　　　　　　　　　　　　　　　　　　　　　　　　　　　　　　　　　　　　　　　　　　　　　　　　　　　　　　　　　　　　　　　　　　　　　　　　　　　　　　　　　　　　　　　　　　　　　　　　　　　　　　　　　　　　　　　　　　　　　　　　　　　　　　　　　　　　　　　　　　　　　　　　　　　　　　　　　　　　　　　　　　　　　　　　　　　　　　　　　　　　　　　　　　　　　　　　　　　　　　　　　　　　　　　　　　　　　　　　　　　　　　　　　　　　　　　　　　　　　　　　　　　　　　　　　　　　　　　　　　　　　　　　　　　　　　　　　　　　　　　　　　　　　　　　　　　　　　　　　　　　　　　　　　　　　　　　　　　　　　　　　　

（２）鼓励林业用地区内影响林业生产得其他用地，调整到适宜得用地区。

（３）控制林业用地区内耕地改变用途。除改善生态环境、法律规定确需退耕还林外，其他耕地不得擅自改变用途。

（４）严禁各类建设占用水土保持林、水源涵养林、防风固沙林及其他各种防护林得用地。

7.4.4 牧业用地区

（１）牧业用地区内的土地主要供蓄牧业生产使用。

（２）　鼓励牧业用地区内影响畜牧业生产或现状用途不适宜的其他用地，调整到适宜用地区。

（３）保护优良草场。开垦牧草地的，必须避免造成水土流失、荒漠化、盐渍化等生态环境问题，并依照有关规定批准后方可实施。
7.4.5 城镇建设用地区

（１）城镇建设用地区内的土地主要用于城镇建设，严格执行城镇总体规划。

（２）城镇建设应当充分利用现有建设用地和空闲地，确需扩大的，应当首先利用非耕地或劣质耕地。
（３）城镇建设用地区内的土地，在批准改变用途以前，应当按原用途使用。废弃撂荒土地，能耕种的必须及时恢复耕种。
（４）保护和改善城镇生态环境，禁止建设占用规划确定的永久性绿地、茶地和基本农田。

7.4.6 村镇建设用地区

（１）村镇建设用地区内的土地主要用于村镇居民住宅、乡（镇）村企业、乡（镇）村公共设施和公益事业等建设，严格执行村镇规划。
（２）鼓励通过土地整理，将其他用地区零散分布的村庄和乡（镇）村企业，向村镇建设用地区集中。严禁在村镇建设用地区以外新增用地于村镇建设。
（３）控制村镇建设用地区各项建设用地规模，严格按照国家规定的用地标准，安排各项建设用地。
（４）村镇建设应当充分了利用现有建设用地和空闲地，确需扩大的，应当首先利用非耕地或劣质耕地。

（５）保护和改善村镇环境，防止水土污染。
7.4.7 独立工矿用地区

（１）独立工矿用地区内的土地主要用于工矿生产建设及直接为工矿生产服务使用。
（２）生产建设过程中因挖损、塌陷、压占更造成破坏的土地应当及时复恳，宜农土地应当优先复恳为耕地。鼓励其他零散分布的工矿企业向工矿用地区集中。
（３）控制建设用地规模，严格按照国家规定的行业用地定额标准，安排各项建设用地。
（４）严禁擅自占用独立工矿用地区内的农田。
（５）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
7.4.8 自然与人文景观保护区

（１）自然与人文景观保护区内的土地必须服从保护需要，严格执行保护区总体规划和有关法律法规。
（２）自然与人文景观保护区内影响自然与人文景观保护的其他用地，应按要求调整到适宜的用地区。
（３）自然与人文景观保护区内除与保护需要直接相关的建筑外，禁止其他各类建设；禁止开山炸石、取土制砖、修墓、乱砍滥伐、倾倒废物污水等破坏景观资源的行为。
7.4.9 其他用地区

其他用地区的土地服从特定用途需要。

8、供选方案的拟定与规划协调

8.1拟定规划供选方案的要求

8.1.1 在编制土地利用结构与布局调整方案过程中，应分析土地利用的影响因素和变化趋势，根据土地利用调控措施、投入水平或保证条件的不同拟定规划供选方案。

8.1.2 每个供选方案均需保证规划主要目标的实现。

8.1.3 对每个供选方案实施的可行性进行分析论证、综合评价后，提出推荐方案，供领导小组审定。

8.2 可行性论证

8.2.1 技术可行性论证：从基础资料和数据是否翔实；分析、评价、预测的各项技术指标和参数是否准确可靠；土地利用指标的确定和利用分区的划定依据是否充分；规划方案对于规划目标和任务满足的程度等方面进行论证。

8.2.2 组织可行性论证：从管理体制、运行机制是否有利于规划方案的实施；各种调控措施资金投入的饿可能性；部门和公众代表对规划方案接受的程度；实施规划的措施是否切实可行等方面进行论证。

8.2.3 规划实施效益论证

（１）社会效益：指土地利用对社会发展的保障和促进作用，应从主要农产品人均占有量、商品量，城乡居住、就业条件，交通、水利等基础设施的改善，贫困地区经济发展等方面进行论证。

（２）经济效益：指土地利用的投入产出经济效果，应从提高土地利用率、产出率、集约度的歼击机效果等方面进行论证。

（３）生态效益：指土地利用的投入对生态环境的改善作用，应从森林覆盖率、水土流失防治、土地污染治理、土地质量提高等方面进行论证。

8.3 协调

规划编制过程中部门用地需求提出调整的，应与有关部门进行协调；多次协调达不成一致意见的，应提交县级人民政府或规划领导小组决定。

土地供需矛盾较大、涉及部门较多的，应由县级人民政府组织召开有关部门、单位参加的协调会议，提出解决办法；涉及修改上级下达规划控制指标的调整，须按程序报上级人民政府和主管部门批准。

县级规划初稿和草图完成后，应送各部门、各乡（镇）征询意见，并召开领导小组会议进行审议，确定规划送审方案。

8.4 听取公众意见

县级规划初稿和草图应广泛征求土地所有、使用单位的意见，取得大多数公众的支持。

9、拟定实施规划的措施

9.1   法规措施：制定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实施办法，建立和完善规划管理制度，等。

9.2  行政措施：以规划为依据，对农地和非农地实行严格的用途管制，加强土地利用计划、专项规划管理与土地利用有关的综合规划、行业规划的用地审核，落实耕地保护、耕地占补平衡和土地整理、复恳、开发等措施；严格编制和实施乡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具体落实县级规矩；实行政府领导实施规划的目标责任制度、规划公示制度和规划执法监督查处制度；等。

9.3 经济措施：推进土地有偿使用，培育完善地产市场；制定保护耕地、集约利用土地的经济政策；落实土地整理、复恳和开发资金；等。

9.4 技术措施：加强土地利用动态检测，改进规划管理技术手段，等。

10、规划成果

10.1 县级规划成果包括规划文本、规划说明、规划图件及附件。

10.1.1规划文本的主要内容

（１）前言。简述规划目的、任务、帐据和规划期限。

（２）土地资源利用状况。减数土地资源利用现状和潜力，阐明土地利用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３）规划目标与方针。阐述规划目标、近期规划任务和土地利用方针，展望远景土地利用。

（４）土地利用结构调整。阐述规划期各类用地调控数量、结构变化，各类土地利用原则、调控措施。

（５）土地利用分区。阐明各类土地利用区的面积、分布和分区土地利用管制规则。

（６）重点建设项目用地布局。简述重点建设项目用地配置情况。

（７）土地保护、整理、复恳和开发。阐述土地保护、整理、复恳、开发的区域范围，利用方向和目标；重点项目概况；分期实施计划；管理措施。

（８）乡（镇）土地利用。阐明各乡（镇）土地利用调控指标分解方案。

（９）实施规划的饿措施。阐明实施规划的行政、经济、法规和技术手段。

10.1.2 规划说明的主要内容

（１）属修编规划的，说明上一轮规划实施情况、存在问题及修编的必要性。

（２）编制规划的简要过程。

（３）规划的指导思想、原则和任务。

（４）规划中若干具体问题的说明，包括基础数据来源，重要规划指标和用地布局的依据，供选方案的可行性和效益评价，推荐方案的理由，上一级规划指标落实情况，部门用地协调情况，实施规划的条件，等。

10.1.3 规划图件包括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图、土地利用现状图。比例尺为1:2.5万～1:5万，如辖区面积过达，可适当缩小图纸比例尺。

（１）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图应以土地利用现状图为底图，汇总分幅规划底图的内容进行编制。

（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图的主要内容

——县级、乡级行政界线及占底面积大的用地单位的土地权属界线。

——土地利用区及界线。

——地类界线，重要的现状地物或明显地物点，丘陵、山区的主要等高线等。

图面配置还应包括图名、图廓、图例、方位坐标、面积汇总表、邻区名称界线、规划期限、比例尺、坐标系统、编图单位、编图时间等内容。规划图例应符合规范（附件四）

（３）土地利用现状应采用土地变更调查更新的土地利用现状图。

10.1.4 规划附件包括专题研究报告及其他有关的图件、资料、报告等。

（１）专题研究报告。调查研究和规划协调过程中形成的各种专题报告，包括土地利用现状分析、土地供需预测、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与城镇规划协调情况报告等。

（２）基础资料和图件。规划过程中收集的各种资料和图件，有关的文件、文稿、草图等。

（３）工作报告。内容包括：规划的组织领导、参加人员；规划编制过程；规划内容与方法；完成的主要成果；工作体会；等。

10.2 成果评审

10.2.1 为了保证县级规划成果质量，由上级土地管理部门组织规划评审小组对规划成果进行评审。

10.2.2 评审标准：县级规划成果评审应以《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编制审批规定》和本规程的各项规定为准，符合下列要求：

（１）贯彻耕地总量动态平衡的要求，充分体现了切实保护耕地、严格控制各类建设用地、集约利用土地的原则精神。

（２）落实了上一级规划的土地利用控制指标。

（３）规划需要解决的土地利用问题符合实际，规划目标和任务切实可行。

（４）土地利用结构调整依据充分，各业用地原则正确，调控措施切实可行。

（５）耕地占补平衡挂钩的要求得到落实。

（６）土地利用分区合理，界线明确，并结合实际制定分区土地利用管制规划。

（７）重点建设项目安排合理，用地位置清楚。

（８）土地整理、复恳、开发的潜力分析和可行性分析比较深入，重点项目明确，分期实施计划可行。

（９）规划指标分解落实到各乡（镇），指标分解与用地布局控制紧密衔接。

（10）规划与城镇规划及其他部门规划协调较好。

（11）规划文本、说明及专题研究内容符合要求，论述清楚。

（12）规划图内容全面，编绘方法正确，图面整洁清晰。

（13）规划采用的基础资料可靠。

10.2.3 评审结论

规划成果评审小组对评审的规划成果应作出结论。符合本规程10.2.2条规定的应评为合格。对规划成果不合格的或部分内容不合格的，评审小组应提出纠正、修改或补充的具体意见。

11、规划的修改

经批准的县级规划，在实施过程中因特殊情况需要修改的，必须经县（市）人民政府审议通过，报上级人民政府批准。经修改的县级规划成果仍应符合本规程10.2.2条的规定。

12、解释权

本规程由国家土地管理局土地利用规划司负责解释。

附件         人口和各类土地需求两预测的方法

一、人口预测

（一）总人口预测

１、在人口变动比较稳定的地区，可按以下公式计算：

Ｐ＝Ｐ0（１＋Ｋ）n±△P　
式中：Ｐ——规划期总人口（人）

　　　Ｐ０——规划基期总人口（人）

　　　Ｋ——规划期间人口自然增长率（％）

　　　n ——规划年限

　　　△P——规划期间人口机械增长数（人）

人口自然增长率应根据计划生育指标，分析人口年龄与性别构成状况予以确定。人口机械增长了，宜按平均增长法计算，依公安部门统计的多年人口净迁入（出）量计算平均值，并分析影响机械增长的因素予以确定。

２、在人口变动不稳定的地区，应分析人口变动的饿因素，采用不同方法测算。

（１）人口自然增长率变化较大的，应分析人口自然增长趋势，按上述公式分段或逐年确定Ｋ值计算。

（２）建设重点项目引起人口变动的，可按带眷系数法计算人口机械增长，计算公式如下：

· P＝Ａ［ＷＣ（１－Ｗ双／２）］Ｃ＋Ｗ单　
式中：△P——新建项目人口机械增长数

Ａ——新建项目迁入职工总数

ＷＣ——带眷职工占职工总数的比例（％）

Ｗ双——双职工占带眷职工的比例（％）

Ｃ——带眷系数

Ｗ单——单身职工占职工总数的比例（％）　
（３）受资源、生态条件严重严重制约的，应按环境容量法确定适宜的人口规模。

（二）城镇人口与村镇人口预测

县级规划中，根据城镇用地和村镇用地预测的需要，城镇人口应为城市和建制镇建成区范围内常住人口的总和，村镇人口应为村庄和集镇常住人口的总和；城镇人口与村镇人口之和应等于总人口。

城镇常住人口是指城镇建成区范围内常住的非农业户人口、农业户人口和集体户人口，不包括劳动、学习在城镇内而居住在城镇外的“通勤人口”和出差、探亲、旅游等临时或短期参与城镇活动的“流动人口”。城镇非农业人口是城镇人口的主体，预测时如缺乏城镇农业户人口和集体户人口统计，可以城镇非农业人口数作为城镇人口基数。

规划期城镇人口的预测方法与县域总人口预测方法相同。

规划期村镇人口等于预测的总人口减去城镇人口。

暂住人口数量较大的，还应预测规划期暂住人口，预测方法域人口机械增长预测方法相同。

二、耕地需求预测

(一)确定农产品需求量

各类农产品需求量根据计划指标确定，或采用以下公式计算：

Ｔi＝Li＋Ri＋Fi

式中：Ｔi——第i种农产品需求量

Ｌi——第i种农产品当地需求量

Ri——第i种农产品国家定购量

Ｆi——第i种农产品净调出（入）量

其中：　　　　　　　　　Ｌi＝Ｐ×Ａi

式中：Ｐ——规划期总人口

Ａi——规划期计划第i种农产品人均占有量

(二)　预测农作物播面单产

规划期各类农作物播种面积单产（Ｙi），宜采用增产因素法，或平均增长法计算。

（三）预测耕地复种指数（m），应分析水利条件和耕作制度，结合历年实际变动情况确定。

（四）预测耕地需求量

规划期耕地需求量（Ｃ）按下式计算：


　
　　　　　

Ｃ＝∑Ｔi/Yi·m(i=1,2,……,n)
为简化运算，可先计算粮食和主要经济作物的耕地需求量，再按一定比例确定其他农作物的耕地需求量。

三、园地需求量预测

（一）果园用地需求量预测

１、预测果品需求量（Ｄ）

规划期的果品需求量宜按下式计算：

Ｄ＝Ｓ／（１－Ｃ）

式中：Ｄ——规划期果品需求量

Ｓ——规划期果品当地需求量

Ｃ——规划期果品商品率

２、预测成年果树平均单产（ＹＦ）

确定各类果树的比例结构和平均先进单产，求加权平均单产，计算公式如下：

ＹＦ＝∑Ｙ·w/100

式中：ＹＦ——成年果树平均单产

w——权重，依果树比例结构确定

Ｙ——各类果树平均先进单产

３、预测成年果树载植面积（Ｓ１）

　　　　　Ｓ＝Ｄ／ＹＦ
４、预测果园面积（Ｓ２）

　　　　　Ｓ２＝Ｓ１／(（１－(K1+K2)）

式中：k1——幼年果树占果园总面积比例（％）

k2——果园内道路、沟渠、林带面积占果园总面积比例（％）

（二）其他园地需求量预测

预测方法域果园需求量预测方法相同。

四、林地需求量预测

（一）生产林需求量预测

生产林包括用材林、经济林和薪炭林。

１、用材林需求量（Ｆ１）取决于用材林单位面积蓄积量（Ｖ）、年伐量（Ｙ）、轮伐期（Ｒ）和木材自给率（s）,按下式计算：Ｆ１＝Ｙ·Ｒ·s/Ｖ

２、经济林需求量预测

预测方法与果园用地需求量预测方法相同。

３、薪炭林需求量预测

预测方法与用材林需求量预测方法相同。

(二)生态林需求量预测

生态林包括防护林、特用林等，应分别根据其发展目的和规划，落实用地范围后，载图上逐片量算用地面积。

五、牧草地需求量预测

（一）确定放牧牲畜标准头数（Ｈ）

按放牧牲畜发展头数和标准牲畜单位计算放牧牲畜的标准头数。

（二）确定牧草地的载畜量（c）

牧草地的载畜量一般根据牧草地单位面积产量（u）、草地利用率（r）、放牧天数（n）和牲畜日食草量（f）计算，用公式表示：

c=u·r/n·f

（三）确定牧草地需求量（Ｇ）

规划期牧草地需求量按以下式计算：

　　　Ｇ＝Ｈ／c

六、居民点及工矿用地需求量预测

规划期城镇用地需求量宜按以下公式计算：

Ｕ＝Ｐ·Ａ／1000

式中：Ｕ——规划期城镇用地需求量预测

Ｐ——规划期城镇人口（人）

Ａ——规划期城镇人均建设用地指标（平方米／人）

根据《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GBJ137—90），现有城市和县城人均建设用地指标应符合表１的规定（县城以外的建制镇适用表２的规定）。

表１　　　　　　　　　现有城市的规划人均建设用地指标

	现状人均建设用地水平（平方米／人）
	允许采用的规划指标
	允许调整幅度

（平方米／人）

	
	指标级别
	规划人均建设用地指标

（平方米／人）
	

	≤60.0
	Ⅰ
	60.1～75.0


	+0.1～+25.0



	60.1～75.0
	Ⅰ
	60.1～75.0
	﹥0

	
	Ⅱ
	75.1～90.0
	+0.1～+20.0

	75.1～90.0
	Ⅱ
	75.1～90.0
	－

	
	Ⅲ
	90.1～105.0
	+0.1～+15.0

	90.1～105.0
	Ⅱ
	75.1～90.0
	－15～0

	
	Ⅲ
	90.1～105.0
	－

	
	Ⅳ
	105.1～120.0
	+0.1～+15.0

	105.1～120.0
	Ⅲ
	90.1～105.0
	－20.0～0

	
	Ⅳ
	105.1～120.0
	－

	＞120.0
	Ⅲ
	90.1～105.0
	﹤0

	
	Ⅳ
	105.1～120.0
	﹤0


说明：

①现有城市和县城人均建设用地指标应同时符合表１中指标级别和允许调整幅度双因子的限制要求。调整幅度是指规划人均建设用地比现状人均建设用地增加或减少的幅度。

②人均耕地面积小于１亩的地区，在现状人均建设用地水平允许采用的规划指标等级中，只能采用最低一级。

③新建城市和县城的规划人均建设用地指标宜在第Ⅲ级内确定；人均耕地小于１亩的地区，应在第Ⅱ级内确定。

④首都和经济特区城市的规划人均建设用地指标宜在第Ⅳ级内确定；经济特区城市人均耕地小于１亩的，可在第Ⅲ级内确定。

⑤边远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中地多人少的地市和县城，可根据实际情况确定规划人均建设用地指标，但不得大于150.0平方米／人．

（二）村镇用地需求量预测

村镇用地需求量预测方法与城镇用地需求量预测方法相同．根据，《村镇规划标准》（GB50188—93），村镇人均建设用地指标应符合表２的规定。

表２　　　　　        村镇人均建设用地指标

	现状人均建设用地水平（平方米／人）
	允许采用的规划指标
	允许调整幅度

（平方米／人）

	
	指标级别
	规划人均建设用地指标

（平方米／人）
	

	≤50.0
	Ⅰ
	50.1～60
	应增5～20

	
	Ⅱ
	60.1～80
	

	50.1～60
	Ⅰ
	50.1～60
	可增0～15

	
	Ⅱ
	60.1～80
	

	60.1～80
	Ⅱ
	60.1～80
	可增0～10

	
	Ⅲ
	80.1～100
	

	80.1～100
	Ⅱ
	60.1～80
	可增、减0～10

	
	Ⅲ
	80.1～100
	

	
	Ⅳ
	100.1～120
	

	100.1～120
	Ⅲ
	80.1～100
	可减0～15

	
	Ⅳ
	100.1～120
	

	120.1～150
	Ⅳ
	100.1～120
	可减0～20

	
	Ⅴ
	120.1～150
	

	＞150.0
	Ⅴ
	120.1～150
	应减至150以内


说明：

①已有的村镇应以现状建设用地的人均水平为基础，根据人均建设用地指标级别和允许调整幅度确定。允许调整幅度是指规划人均建设用地指标对现状人均建设用地水平的增减数值。②人均耕地面积小于１亩的地区，在现状人均建设用地水平允许采用的指标级别中，只能采用最低一级。

③新建村镇规划人均建设用地指标宜按有中第Ⅲ级确定；人均耕地面积小于１亩的地区，应按Ⅱ级确定。

④地多人少的边远地区，应根据所省、自治区政府规定的建设用地指标确定。

（三）独立工矿用地需求量预测

独立工矿用地需求量宜根据已列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的建设项目的建设规模与相应的用地指标逐项演算求得，计算公式为：

Ｍ＝∑Ｓi／Qi

式中：
Ｍ——规划期独立工矿用地面积

　　　　Ｓi——建设项目生产规模

　　　　Ｑi——建设项目用地指标

建设项目用地指标应采用行业用地定额指标或当地平均先进水平得土地产出率。

个有关部门在预测时应注意区分居民点内得建设项目与居民点外得建设项目，只对居民点外得建设发展用地加以预测。

（四）盐田、特殊用地一般有特定得资源、环境、建设条件要求，应依据已列入计划实施得建设项目及其用地范围，量算用地面积。

居民点及工矿用地发展规模确定以后，均应落实具体得建设用地位置和范围。各建设项目的选址、定线，除要考虑建设项目本身对区位、地形、地质、水文、能源、交通、环境等建设条件的要求外，还要注意同其他有关部门协调，确定用地范围后，在土地利用现状图上具体圈定，并确定占占用耕地和非耕地的比例。

七、交通用地需求量预测

交通用地包括铁路、公路、农村道路、民用机场和港口码头用地。县级规划一般要对铁路、公路用地需求量进行预测（农村道路用地一般不增加，机场和大型港口码头用地采用上级规划和有关部门的设计）。

（一）铁路用地需求量预测

铁路用地包括路基用地、站场用地及其他用地。路基用地为线路长度与路基宽度的乘积。根据《工业企业标准轨道铁路设计规范》（GBJ12－87），新建铁路的饿区间直线路基面宽度应符合表３的规定．曲线路基外侧加宽值为0.1～0.4米，根据区段曲线半径大小确定．站场及其他用地按具体设计要求计算，但均不应包括位于居民点内已计入居民点用地的面积。

表３　　　　　　　铁路区间直线路基宽度　　　　　　　　　　单位：米
	铁路

等级
	单线
	双线

	
	非渗水土
	岩石、渗水土
	非渗水土
	岩石、渗水土

	
	道床

厚度
	路基面宽度
	道床

厚度
	路基面宽度
	道床

厚度
	路基面宽度
	道床

厚度
	路基面宽度

	
	
	路堤
	路堑
	
	路堤
	路堑
	
	路堤
	路堑
	
	路堤
	路堑

	Ⅰ
	Ａ
	0.4
	6.2
	5.8
	0.30
	5.6
	5.2
	0.40
	10.3
	9.9
	0.30
	9.6
	9.2

	
	Ｂ
	0.4
	6.2
	5.8
	0.25
	5.4
	5.4
	0.40
	10.3
	9.9
	0.25
	9.4
	9.0

	Ⅱ
	0.35
	5.6
	5.6
	0.25
	4.9
	4.9
	
	
	
	
	
	

	Ⅲ
	0.35
	5.4
	5.4
	0.20
	4.8
	4.8
	
	
	
	
	
	


说明：

①Ⅰ级铁路重车方向货运量大于或等于10ＭＴ（百万吨）时采用ⅠＡ值，小于10MT时采用ⅠＢ。

②路堑自铁路中心沿轨枕底部水平至路堑边坡的距离，一边不应小于3.5米（曲线地段系指曲线外外侧）；另一边不应小于２.８米．

③表中的非渗水土系指粘性（细粘土和粘砂、粉砂）、碎石粪土９含细粘土大于或等于15％），砂粪土（岩块、粗粒土）。

④年平均降水量大于400毫米地区的易风化泥质岩石，应按非渗水土考虑．

⑤限期使用铁路的路基面宽度，可根据采用的轨疲乏类型而定，应保持其路肩宽度不小于0.3米。

（二）公路用地需求量预测

公路用地包括路基、路沟和饿护路林用地，可以用公路长度于宽度的乘积概算。公路宽度取决于公路技术等级和地形条件。根据《公路工程技术标准》（JTJ01－88），各级公路路基宽度应符合表４的规定。路基宽度加上路沟和绿化带宽度，为公路占地宽度。一般情况下，公路占地宽度为：一级公路65米，二级公路30～40米，三级公路25～30米，四级公路20～30米。

表４　　　　　　　　　　　   各级公路路基宽度指标

	公路等级
	汽车专用公路
	一般公路

	
	高速公路
	一
	二
	二
	三
	四

	地形
	平原微丘
	重丘
	山

岭
	平原微丘
	重丘山岭
	平原微丘
	重丘山岭
	平原微丘
	重丘山岭
	平原微丘
	重丘山岭
	平原微丘
	重丘山岭

	计算行车速度（公里／小时
	120
	100
	80
	60
	100
	60
	80
	40
	80
	40
	60
	30
	40
	20

	路基宽度（米）
	一般值
	26.0
	24.5
	23.0
	21.5
	24.5
	21.5
	11.0
	9.0
	12.0
	8.5
	8.5
	7.5
	6.5
	6.5

	
	变化值
	24.5
	23.0
	21.5
	20.0
	23.0
	20.0
	12.0
	－
	－
	－
	－
	－
	7.0
	4.5


注：路基宽度＝行车道宽＋路肩宽

八、水域用地需求量预测

水域用地预测一般包括水利工程用地和水产养殖用地预测。

（一）水利工程用地预测

１、水库用地

水库用地面积主要取决于水库设计校核洪水位的淹没范围，淹没范围在地形图上按等高线量算。

２、渠道工程用地

渠道工程用地面积为其长度与宽度的乘积加渠首工程用地面积。渠道长度按设计线路在地形图上截取。渠道宽度包括过水断面核渠堤两部分，按设计要求确定。

（二）水产养殖用地预测

水产养殖业发展主要利用现有水面，确需扩大水面的按以下公式计算：

Ａ＝Ｔ／Ｕ

式中：Ａ——预测需扩大的水产养殖面积（公顷）

Ｔ——水产品产量（吨）

Ｕ——单位养殖水面产量（吨／公顷）

三、内蒙古自治区乡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编制技术规程
１、总则

1.1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的规定，为保障旗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实施，规范乡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编制工作，特制定本技术规程。

1.2 本技术规程适用于全乡级行政单位（苏木、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编制。与乡（苏木、镇）同级行政体制的国营农牧场（站）等单位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可参照本技术规程进行编制。

1.3 编制乡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应遵循的原则：

1.3.1 充分合理利用各类图的资源，切实保护耕地、牧草地核林地，有效控制非农业建设占用农用地，提高土地利用率。

1.3.2 分解落实旗县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用地指标，逐块确定土地用途，为实现土地用途管制奠定扎实的基础。

1.3.3 土地利用与土地整理、开发、复恳相挂钩，对耕地、基本草牧场实行占补平衡。

1.3.4 社会效益、经济效益核生态效益并重，保护和改善土地生态环境，保障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1.3.5 目标明确，重点突出，具有较强的针对性。

1.3.6 坚持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核切实保护耕地的基本国策，实行政府决策与公众参与相结合，注重规划编制的群众基础。

1.4 乡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内容：

1.4.1 根据旗县级图的利用总体规划对本地区的用地安排和要求，具体落实旗县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各项用地指标。

1.4.2  规划落实城镇、农村居民点、工矿、交通、水利设施等项建设用地规模与用地范围。对各类非农业建设占用耕地、基本草牧场和林地应全部纳入乡级规划控制指标。

1.4.3 规划落实基本农田、基本草牧场保护地块和四至界线，确定各类农用地规模与用地范围。

1.4.5 具体确定土地整理、开发、复恳、生态保护、退耕还林还草及环境建设分阶段的具体任务，并落实到具体地块。

1.4.6 根据旗县级规划合理安排重点建设项目用地。 

1.4.7 分解落实阶段性目标任务，填写用途变更地块登记卡，编制规划文本及规划图。

1.4.8 制定实施规划的措施

1.5 乡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期限原则上应与旗县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期限一致。

本次规划基期年定为1996 年，阶段年定为2000年和2005年，目标年定为2010年。

规划基期年各类用地面积应采用规划编制基期年土地利用现状变更调查的实有面积。对争议面积采用争议双方各一半的方法处理。

1.6 规划用地各类用地应按农用地、建设用地、未利用地三大类划分，具体分类应按全国土地利用现状调查分类进行，其中：农用地包括耕地、园地、林地、牧草地，以及水域的河流水面、坑塘水面、湖泊水面及水库水面，统称水面用地；建设用地包括城镇、居民点、独立工矿、交通、特殊用地，以及水域的沟渠、水工建筑用地，统称水利设施用地；未利用地包括未利用土地和水域的苇地及滩涂。

1.7 编制乡级规划应采用定性、定量、定位、定序相结合的方法，对重点解决的问题应进行多方案比较，并广泛征求基层及公众的意见，特别实对调整用途的地块要征求土地所有者、使用者和土地承包经营者的意见。

1.8 乡级规划是实施规划，要与旗县级规划相衔接。各类用地指标应以旗县级规划分解的指标苇依据进行分解落实。但在实际编制过程中，如发现与实际不符，差距甚大，要改变原旗县下达的指标，必须报盟市土地管理局统一协调解决，以保证各级规划指标的协调一致。

２、乡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编制程序

2.1 准备工作

2.1.1 规划的组织领导。乡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编制要在旗县政府领导下，在旗县土地管理部门的指导下。由乡级人民政府组织编制。

2.1.2 搜集资料

①旗县级土地利用规划成果；

②规划基期年的土地利用现状变更调查数据、资料，土地利用现状变更清绘图，分村面积汇总成果，土地变更调查报告；

③基本农田和基本草牧场保护区规划与划定的资料和图件；

④土壤、草牧场和林业普查成果；

⑤规划基期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资料；

⑥农牧林发展规划，城镇、村镇、工矿、交通、水利、环保等建设规划资料；

⑦本行政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及2010年远景规划；

⑧其他相关资料。

2.1.3 制定工作方案。包括工作的总体安排、组织领导机构和工作技术人员、规划编制的具体方法、经费预算及物品准备等。

2.2 规划的编制。按行政村（嘎查）分解落实各类用地指标，填写用途变更地块登记卡，编制规划文本及规划草图等。

土地利用现状调查没有进行嘎查界线划分的牧区和林区苏木，可以苏木为单位填写用途变更地块登记卡。

2.3 土地用途区的划分。一级区为农用地区、建设用地区和未利用地。农用地区内划分基本农田保护区、一般农田保护区、园林区、林业用地区、基本草牧场保护区、一般牧业用地区、水面用地区等二级区。建设用地区内划分城镇用地区、农村居民点用地区、工矿用地区、交通用地区、水利设施用地区、特殊用地区等二级区。

人文及自然保护区和禁止开垦区一般以复区形式处理。

2.4 规划重点的确定

根据旗县级图的利用总体规划所确定的土地利用方向、目标及土地利用区、土地利用指标，确定规划期内土地利用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及要达到的目标，明确土地用途调整的主要方向、各项建设用地规模和农地整理开发的具体途径与控制指标。

2.5 规划编制及成果

乡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采用：“一卡（登记卡）、一图（规划图）、一报告（规划报告）”的编制方法。

2.5.1 登记卡的填写与建档。

规划一图变更地块登记卡，是进行地块用途调整的基本档案，应逐块进行编号和填写。

登记卡的填写内容包括：地块号、土地所有权性质、所有者全称、现状用地类型、土地等级、使用者全称、土地保护等级、土地保护责任人姓名、近期规划用地类型、规划目标年用地类型、土地面积、四至及土地位置示意图等。

2.5.2 规划图的编制。编制比例尺：农区乡镇为1:1万或１：2.5万；牧区、林区苏木（乡、镇）为1:5万或１:10万；农牧区交错区苏木（乡、镇）为1:1万、1:2.5万或1:5万。规划工作底图采用土地利用现状祥查变更图。

规划图的地理要素：保留同比例尺土地利用现状祥查图的地理要素。

规划稿图编绘：规划稿图在规划工作底图上进行编绘。其编绘方法及重点内容是：

①地理要素的编绘。即标描图廓线、经纬网或方里网、水系、道路、境界线等，其图式均采用土地利用现状祥查图式。

②规划专题内容的编绘。首先将土地祥查分类图斑着墨标绘，然后用规划表列内容与土地变更调查内容及图斑逐块核对，其利用类型规划后不变的按祥查图斑表示，规划后利用类型发生变化的，在原图斑代码后用括号加注规划变更用地类型。基本农田和基本草牧场保护等级，在原利用类型代码后用括号加注罗马数字表示，如属一级保护为Ⅰ、二级保护为Ⅱ。

主要的城镇、村镇、工矿、交通、水利设施建设用地要明确标绘在规划图上，并标明建设用地区界线；基本农田和基本草牧场保护区、林业用地区要明确标绘在规划图上，并标明具体界线规划期内重点建设项目的用地在规划图上要具体表示其位置和范围；土地整理及开发、复恳禁恳的内容也要标绘到规划图上。

规划图清绘：规划稿图完成后，依土地祥查图的清绘要求进行规划图的清绘。

规划图的相关内容要和变更登记表记录及规划文本叙述的内容相一致。

规划图图例：除地理要素外，规划专题内容按附件１图例，依据规划内容设计。

规划图着色：规划图按用途区（即地块）着色。

2.5.3 规划报告的编写

乡级规划报告采用章、条结构编写，并保持条的连续性。即第一章　　总则，第１条……第五条；第二章　自然与社会经济条件，第６条……

乡级规划报告的主要内容包括：第一章　　总则：主要包括编制规划的目的、依据、内容、期限等；第二章　　自然忽然社会经济条件；第三章　　土地资源及其利用状况；主要包括土地利用现状、特点、存在问题及开发利用潜力等；第四章　　土地利用规划的指导思想、方针与目标；第五章　　土地利用规划指标和用地结构调整：说明各类用地规划指标落实情况及用地结构调整方向等；第六章　　土地规划用途分区及分区用途管制细则；第七章　　

土地正路、开发、复恳和生态建设规划；第八章　　实施规划的措施；第九章　　附则。

各乡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文本（报告）的内容可饿根据实际情况取舍。

2.6 乡级规划的主要成果包括规划文本、规划图件、规划表及土地用途变更登记卡。

３、规划的验收、审批和实施

3.1 乡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完成后由旗县土地管理局组织验收；盟市土地管理局派人参加，负责质量把关。自治区土地管理局按盟市抽查乡级总数的10%从上。

3.2 经旗县土地管理局验收后的乡级土地利用总统规划成果，由乡级人民政府报旗县人民政府审查同意后，由盟市土地管理部门提出审查意见，报盟行政公署、市人民政府审批。

3.3 乡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经盟行政公署、市人民政府批准后报自治区土地管理局备案。备案材料包括规划文本、规划表及规划图各一套。

乡级人民政府负责公告具体实施。旗县土地管理局对实施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4、规划成果的修订

乡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修订需按原审批程序报批。

５、解释权

本技术规程由内蒙古自治区土地管理局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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